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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吉国控”、“发行人”或

“公司”）对外公布的《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财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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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债券概要 

一、本期债券发行的核准情况 

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注册（发改企业债券

[2021]225 号），公开发行不超过 14.4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人一次发

行，于 2022 年 9 月 2 日发行 2022 年第一期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品种一全称：2022 年第一期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品种一），品种一银行间债券简称

“22 安吉专项债 01”、上交所债券简称“22 安控 05”，发行规模为 7.2 亿元；

品种二全称：2022 年第一期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专项债券（品种二），品种二银行间债券简称“22 安吉专项债 02”、上交

所债券简称“22 安控 06”，发行规模为 7.2 亿元），总计发行规模 14.4 亿元。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发行人：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2022 年第一期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品种一全称：2022 年第一期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品种一）；品种二全称：2022 年第一

期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品种二）。 

（三）债券简称：22 安吉专项债 01/22 安控 05、22 安吉专项债 02/22 安控

06 

（四）债券代码：2280390.IB(银行间债券)/184554.SH(上海证券交易所)、

2280391.IB(银行间债券)/184555.SH(上海证券交易所) 

（五）上市地点：银行间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 

（六）发行总额：本期债券计划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4.4 亿元，其中品种一

7.2 亿元，品种二 7.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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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期限及利率：本期债券期限为 7 年期（5+2），在债券存续期的

第 5 个计息年度末附设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品种一

债券利率为 3.51%，品种二债券利率为 3.80%。 

（八）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年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

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当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

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应获利息

进行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后，自债券存续期第 5 年至第 7 年，发行人

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的 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九）债券上市时间：品种一 2022 年 9 月 6 日(银行间债券)、2022 年 9 月

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品种二 2022 年 9 月 6 日(银行间债券)、2022 年 9 月 13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担保方式：本期债券品种一由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品种二无担保。 

（十二）信用级别：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品种一的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品种二的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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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安吉县绿洲

新农村建设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0 万元 

3、实缴资本：人民币 265,000 万元 

4、住所：安吉县递铺镇胜利西路 1 号六楼 

5、法定代表人：胡可立 

6、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11 日 

7、经营范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项目的投资；农村宅基地整理；

农业综合开发；水利工程建设；旅游项目开发，土地整理；物业管理。 

8、联系人：胡可立 

9、联系电话：0572-5129178 

二、发行人 2023 年经营状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涉及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开发、租赁及贸易等业务。最近两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99,635.06 61.13 73,792.48 47.52 

旅游开发 37,085.57 22.75 42,221.66 27.19 

租赁业务 26,253.54 16.11 28,071.09 18.08 

贸易业务 22.93 0.01 11,192.81 7.21 

合计 162,997.11 100.00 155,278.05 100.00 

2023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较 2022 年度有所增加，主要系基础设施配套设

施项目业务确认收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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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3 年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 222006 号），发行人 202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末 2022 年末 

资产总计 6,632,409.34 5,683,589.03 

负债总计 4,045,699.62 3,313,980.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586,709.72 2,369,608.9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86,709.72 2,369,608.9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营业收入 162,997.11 155,278.05  

营业成本 132,368.31 127,715.04 

营业利润 26,804.75 26,360.37 

利润总额 26,826.35 26,184.02  

净利润 25,373.75 23,082.3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415.01 -274,549.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436.63 -200,674.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7,947.11 290,135.8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3,391.57 87,2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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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能力分析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3 年度的财务报告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6,632,409.34 5,683,589.03 

总负债（万元） 4,045,699.62 3,313,980.06 

所有者权益（万元） 2,586,709.72 2,369,608.97 

流动比率（倍） 2.95 4.82 

速动比率（倍） 0.36 0.36 

资产负债率（合并）（%） 61.00 58.31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2.95和 0.36，

短期偿债能力良好。2023 年末流动比率较 2022 年末下降 38.80%，主要系公司流

动负债增长较快所致。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1.00%，较上年末略有上升，

总体保持在行业的平均水平，发行人长期偿债能力良好。 

综上，报告期内，资产规模进一步壮大，总体来说，发行人盈利能力较优，

偿债能力良好，与偿债能力相关的各项财务指标未发生重大变化，偿债意愿加强，

整体偿债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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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运用情况 

根据《2022 年第一期浙江安吉国控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专项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14.4 亿元，全部用于安吉县

两山高效精品农业示范项目和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截至 2023 年末具体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 使用额度 
项目使用资金

与总投资比例 

安吉县两山高效精品农业

示范项目（不含民宿及国际

露营基地部分） 

103,578.00 72,000.00 72,000.00 69.51 

补充营运资金 - 72,000.00 72,000.00 - 

合计 103,578.00 144,000.00 144,000.00 - 

二、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及嘉

兴银行股价有限公司湖州安吉支行已对品种一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及偿债账户进

行监管，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情况良好。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浙江绍

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安吉支行已对品种二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及偿债账户

进行监管，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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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化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品种一由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品种二无担保。截至 2023 年末，湖北省融资

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 195.71 亿元，净资产为 155.46 亿元；2023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为 14.87 亿元，净利润为 8.09 亿元。担保人偿债能力较强，报告期

内偿债能力未发生不利变化。 

报告期内，内外部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化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较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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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9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9 月 2 日按期兑付了本期债券 2022 年 9 月 2 日至 2023

年 9 月 1 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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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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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债权代理人，能够按照有关规定及《债

权代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约定对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

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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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及运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重

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事项。 

二、报告期内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整事项。 

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不存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和行政处罚案例。 

四、报告期内其他重大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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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第一期浙江安吉国控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专项债券之 2023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之盖章页） 

 

 

 

 

 

 

债权代理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